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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
6日发表新闻公报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
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
者此前曾乘坐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
斯”号邮轮。

公报说，这名男性患者与妻子4月底从
南美旅行归来。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
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
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
员安第斯病毒。

公报指出，与欧洲常见的通过受感染啮
齿动物排泄物传播的汉坦病毒不同，存在于
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仅
限于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瑞士联邦公共卫
生办公室因此认为，瑞士出现更多病例的可
能性较小，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

公报说，尽管该患者的妻子目前尚未出
现任何症状，但出于安全考虑，她已自行隔
离。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患者在感染期

间是否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据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介绍，汉坦

病毒感染病例在瑞士较为罕见。近年来，每
年报告的病例数不超过6例，大多数为在国
外感染。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日表示，南
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
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
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莫措阿莱迪6日向南非国民议会卫生委
员会通报相关情况时说，这两名患者为一名
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
翰内斯堡死亡，后者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医院
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南
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检测结果显示，两人
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
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
巴里洛切（巴里洛切）6日确诊一例汉坦病毒

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
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 45
岁男子，3 日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
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
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
隔离。

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
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
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
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
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

阿根廷卫生部6日表示，已启动国内流
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

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
亚地区，有“南美小瑞士”之称。“洪迪厄斯”
号邮轮出发地、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虽然
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与巴里洛切市相距
甚远。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切身利益，
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
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
关系交织。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乘”
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5月6日
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作出规定，厘清责任。

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赔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

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
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
车所投保险是否应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
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
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
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
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
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
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
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
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
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

在一起案例中，董某驾车行驶至某路段
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员董某未
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
潘某发生碰撞，造成潘某受伤。法院认为，
驾驶人未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
谨慎注意，二者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对于该
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
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
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董某连带赔偿。

“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车人
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险，保险公
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适格被保险人为由拒
绝赔付。”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炯说。

“好意同乘”出意外 驾驶人赔多少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好友出游

踏青……“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
中较为普遍。

“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该如
何划分责任？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
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后，公安交管
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
责、次责等认定。陈宜芳介绍，这一认定中
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
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
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
认识。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
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
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
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午饭后，张

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前往同一地点。
途中，张某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
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
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
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
张某负全部责任，但张某系无偿搭载李某，
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同乘”情形下
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有助于弘扬
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未免
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动车
驾驶人安全谨慎驾驶。

“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系复杂，
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无法涵盖所有的情
形。有些问题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解决尚不
成熟。”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说，对此，
我们采取在互联网上答疑、推送案例入人
民法院案例库等恰当方式进行解答和指
导，提供稳妥适用法律的思路和参考，确保
裁判尺度统一。

租车借车出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

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来、借来的车发
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担责？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
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陈宜
芳说。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
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
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
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
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
失数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
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
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将自己的车
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驾驶，冯某超速行驶
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法院认为，张
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辆，对事故的发
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
赔偿，其中40%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人存在
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况下，
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
安全。司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
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
责任意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
路杀手”。

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这
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界定当事人权
利义务，引导公众增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
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
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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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赔偿
最新司法解释来了

N

焦点追踪

瑞士南非阿根廷报告发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
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洪迪厄斯”号邮轮，正
前往荷兰准备接受治疗。目前，与汉坦病毒
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洪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
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暴发汉坦
病毒疫情。目前，该邮轮停泊在佛得角首都
普拉亚港口外海域，计划驶向西班牙加那利
群岛。

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
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
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
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安
第斯病毒在密切接触者间的有限传播。

5 月 6 日，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身
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从“洪迪厄斯”号邮轮转
运病患。

世界卫生组织5月6日宣布，涉汉坦病毒
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
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泛
海探险”公司当天宣布，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
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两名传染病专家从
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

新华社发

转运病患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开门杀开门杀””事故中事故中，，保险不能任意拒赔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


